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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2011-14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办公房屋资产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交易完成后不会对上市

公司产生风险。 

                            释 义 

简称 全称 

本公司/酒鬼酒公司/甲方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合能公司/乙方 湖南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新合能公司/丙方 成都新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利新源公司 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酒鬼酒供销公司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恒元公司 上海恒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备忘录》 《房屋定向建设项目合作备忘录》 

 

一、交易概述 

1、酒鬼酒公司、成都新合能公司、湖南利新源公司三方于 2011

年 1 月 5日就长沙橄榄城项目合作事宜签订了《房屋定向建设项目合

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酒鬼酒公司向湖南利新源公司（现湖南

合能公司）支付了意向金 5000万元。  

2、2011 年 6 月 27 日，根据《备忘录》酒鬼酒公司、成都新合

能公司、湖南合能公司（原湖南利新源公司）签署了《房屋定向建设

销售协议》。酒鬼酒公司向成都新合能公司和湖南合能公司定向购买

总建筑面积 15000平方米的房屋。2011 年 6 月 27日，酒鬼酒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根据《房屋定向建设销售协

议》形成的《关于购买办公房屋资产的议案》。 

3、交易基本情况 

当事人名称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湖南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 

成都新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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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名称 

甲方向乙方和丙方定向购买总建筑面积15000平方

米的房屋（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的橄

榄城项目） 

交易事项 购买资产 

购买资产价格（万元） 8449.2 

购买资金来源 酒鬼酒公司自有资金 

购买资产用途 酒鬼酒公司自用办公场所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否 

协议签署日期 2011年6月27日 

定价原则 依据市场原则协议定价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相关程序履行情况 

董事会审议购买

资产议案的表决

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

办公房屋资产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 

独立董事的意见 

酒鬼酒公司独立董事同意酒鬼酒公司向成都新合能公司和

湖南合能公司定向购买总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的房屋，并

出具了独立意见。 

交易生效所必需

的审批程序 

酒鬼酒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再提交酒鬼酒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其他程序 
本次购买资产事项不需要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需要征得

债权人同意、不需要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湖南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的姓名

或名称 

湖南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为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更名） 

企业性质/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 湖南省长沙市 

企业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139 号（湖南文化大厦 12A05 室） 

法定代表人 侯进桥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000000010935 

经营范围 凭有效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主要股东及持股

比例 
成都新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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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 侯进桥、侯永桥 

（2）成都新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的姓名

或名称 
成都新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主要办公地点 成都市青羊区西大街 1号新城市广场 D座 5楼 

法定代表人 侯永桥 

注册资本 8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105000084307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涉及许可的按许可内容及时效经营，后置许

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主要股东 

深圳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2.5%； 

天津普凯地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公司）:18.93%； 

天津普凯地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公司）:18.57%； 

实际控制人 侯进桥、侯永桥 

（二）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没有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1 年 3 月 30 日，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数据 

交易对方 项目 
最近一年 

（2010年度） 

最近一期 

（2011年1-3月） 

湖南合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总资产（元）    179,720,915.86        229,389,815.05  

负债总额(元)    174,607,317.26        224,617,031.76  

净资产（元）      5,113,598.60          4,772,783.29  

营业收入（元） 0 0 

营业利润(元)        -2,811,283.41           -340,815.31  

净利润（元）       -2,240,023.29           -340,815.31  

成都新合能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总资产（元）    1,234,048,120.50       1,346,087,251.77 

负债总额(元)      709,809,789.63        828,366,759.19 

净资产（元）      524,238,330.87        517,720,492.58 

营业收入（元）  0   0 

营业利润(元)      -10,758,566.28        -6,519,438.29 

净利润（元）      -10,768,145.33         -6,517,838.29 

（四）交易对方相关背景资料 

1、2007 年 10 月 23 日，本公司、酒鬼供销公司与上海恒元公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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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关于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

议》。（1）关于股权转让：上海恒元公司受让本公司享有的湖南利

新源房公司 74%股权，同时受让酒鬼供销公司享有的湖南利新源公司

10%股权；（2）关于债务转移：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变为本公司拥有

上海恒元公司 91,759,537.40 元的债权，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由上海恒

元公司向本公司偿还，同时上海恒元公司即享有对湖南利新源公司相

应数额的债权。此外，本公司仍拥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23,917,605.87

元债权。本公司 2007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

及 2007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2007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相关信息于会议次日公告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2、上述《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已部分履行，上海恒元公

司于 2007 年 11 月 14 日以银行电汇方式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币

50,000,000.00元（其中：支付本公司股权转让金 4,022,130.55 元；

支付酒鬼供销公司股权转让金 981,007.45 元；代湖南利新源公司偿

还本公司债务 44,996,862.00 元）。湖南利新源公司股东变更已经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本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49%的股权，

上海恒元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51%的股权。 

3、2009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上海恒元公司、湖南利新源公

司在湖南省长沙市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之补充协

议》。三方同意终止《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约定对未履行部

分不再履行,并对已履行部分作适当处理。2009 年 6 月 28 日，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

议之补充协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75%

的股权，上海恒元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25%的股权。公司相关对

外投资公告于 2009年 6 月 30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4、2010 年 11 月 8 日，酒鬼酒公司、成都新合能公司、湖南利

新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本公司将拥有的湖南

利新源公司的 75%股权连同所有与之相应的权益和义务转让予成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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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公司，不再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的股权。2010 年 11月 8 日经酒

鬼酒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

司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相关信息于 2010 年

11 月 10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2010 年 11月 26日，酒鬼酒公司召开 2010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湖南利新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相关信息于 2010 年 11月 10日公告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5、2011年 3 月，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

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南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成

都新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6、本公司不存在为湖南合能公司提供担保、委托湖南合能公司

理财的情况，不存在湖南合能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购买资产名称、类别 
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橄榄城项目其中的总建筑面积

15000平方米的房屋。类别为固定资产。 

购买资产所在地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 

购买资产的权属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橄榄城项目（暂定名）

简介 

项目地块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原雨花大道）大

桥村段南侧，其北边与商贸中心区三湘、南湖、高桥、

马王堆等大型商贸市场相连，西边与东塘商圈相通，东

边依傍浏阳河风光带。据此地块不足 500 米处即为京珠

高速和机场高速入口，且紧邻城市环线可通往周边城市，

通过主干道长沙大道可直达城市中心，附近有武广客运

专线新长沙火车站、长沙地铁 2 号线。地理交通位置十

分优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酒鬼酒公司（协议中简称甲方）、湖南合能公司（协议中简称乙

方）、成都新合能公司（协议中简称丙方）签署的《房屋定向建设销

售协议》主要内容为： 

（一）房屋的设计建设及周期 

1、乙方和丙方同意甲方房屋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20-30 个月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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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竣工验收。 

2、乙方和丙方承诺在该项目中尽可能地优先设计建设该楼宇，

以便使甲方房屋及早竣工交付。 

3、乙方和丙方在该项目的设计建设过程中，凡涉及甲方房屋的

设计建设方案及其相关变更应事先征求甲方意见，各方达成一致后方

可实施。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应参照长沙规划设计院 2010 年 9 月

《橄榄城规划及建筑方案》确定。 

4、甲方如提出超过本协议规定要求的设计变更，各方可以就费

用和工期，按照实际增加的成本和时间另行协商确定。但甲方提出的

变更应当以不影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为原则。 

5、甲方在甲方房屋建设过程中要求更改建筑标准时，在不影响

工程返工的前提下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变更范围、增减费用及付

款方式。但甲方提出的变更应当以不影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为原则。 

6、甲方房屋建设过程中，甲方可以随时派员监督工程进度，甲

方认为必要时可以聘请监理公司对工程进行监督。 

（二）计价方式与房款总价 

1、甲方房屋价格为 5632.8 元/平方米。 

2、甲方房屋面积为 15000 平方米，房款总价为：8449.2 万元。 

（三）付款方式 

1、甲方已经预付的 5000万元意向金作为第一期付款。 

2、相关各方签订正式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七日内，

甲方向丙方支付至总价款的 95%。 

3、甲方房屋完成竣工验收后并交付甲方后七个工作日内，双方

完成结算，甲方支付剩余款项。 

（四）交付条件 

1、乙方和丙方应按本合同规定及各方进一步约定的交房标准向

甲方交付房屋。 

2、甲方房屋交付给甲方时，甲方房屋按建筑工程规范要求己竣

工验收合格，具备甲方进行室内装修的条件。 

（五）购房合同的签订 

在甲方房屋所在项目建设开发达到预售条件并拿到预售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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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七日内，乙方或丙方应与甲方依据本合同内容另行签署正式的《长

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将作为本合同的附

件。 

（六）合同的生效、变更及终止和其他 

1、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

自甲方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各方协商解决，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或变

更由各方书面同意。 

五、本资购买房屋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

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所购买的房屋资产作为本公司自用办公场所，本次交易属于固定

资产购置，有利于本公司稳步实施“精耕湖南、面向全国”的发展战

略规划，在湖南省中心城市长沙市打造公司的营销中心、办公中心、

协调中心及物流仓储中心。本次购买资产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

求，本次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同意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向成都新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定

向购买总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的房屋资产，以尽快在湖南长沙市构

建公司的营销中心及相关办事机构。本次购买资产行为合法有效，交

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购买资产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

南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房屋定向建设销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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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 6 月 27日 
 


